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76號

原      告  卉堂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珮緹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邱垂章 

訴訟代理人  林采妤律師

            林冠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植物防疫檢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

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及農業部113年3月13日農

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8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因不

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

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罰之3萬

元罰鍰提起行政訴訟，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

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以線上實名委任方式委託海威報關有限公司

（下稱海威公司）於111年12月28日向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下稱基隆關）傳輸申報自中國大陸輸入標籤紙1批，經基

隆關儀檢有異，查驗後發現內裝貨物實含有帶土活植物（淨

重0.93公斤，下稱系爭貨品）未申請檢疫，案移被告所屬基

隆分署（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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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局）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因另涉有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

第1項第4款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刑責，移請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偵辦，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2年

度偵字第13966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在

案。被告以原告之負責人雖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惟認其為系

爭貨品之輸入人，系爭貨品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物品，

原告應申請檢疫而未申請，仍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

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及違反植物防疫檢疫

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2點規

定，以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下稱

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

業部以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書（下

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本案業經士林地檢署審理，獲判不起訴處分在案，農業部不

理會司法公正裁定決議，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違法。

㈡、原告公司有販售花材，惟原告係在不知情下，被通報有系爭

貨品，被告卻稱原告明知而未申報。

㈢、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原告代表人林珮緹雖於113年5月16日提出行政訴訟起

訴狀，惟該起訴狀並無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亦無載明訴訟

代理之旨，而僅由林珮緹簽名於書狀末，無從認定係由原告

公司提出，雖於同年月20日補陳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之書

狀，惟已遲誤不變期間，起訴不合法，請予駁回。

㈡、次查，參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稱「我們了解到因為未遵守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相關規定…我司…全程依據正常的採購下

單，選擇合法性產品，合法物流公司及報關等作業」，以及

相關資料影本，可證原告確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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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而系爭貨品中之活植物，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品目，核

屬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第1項之檢疫物。原告未依法申請

檢疫，於申報書上不實記載輸入物為「標簽紙」一批，違規

屬實。除依行政罰法第8條外，原告於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中，其所營業物包含花卉零售業及農產品零售業，是原告對

相關法令不得諉為不知。

㈣、末查，原告代表人雖於士林地檢署稱其認系爭商品係從臺灣

發貨，當無須進行報關程序。然原告卻委任海威公司辦理通

關作業，與其辯詞相互矛盾，自無可採。再者，原告亦自承

其於士林地檢署提出之網購頁面係蝦皮網站之截圖，並非實

際訂購系爭貨品之淘寶網站截圖，自無從依該截圖內容證明

原告所辯為真。該截圖雖經士林地檢署採信，惟依行政罰法

第26條第1、2項之規定，被告仍得依法裁罰。

㈤、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相關規定:

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之1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植

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

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其授權之行政院

農委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

施輸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

號列：「0602.90.91.49.6」）。

３、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下列物品，不得輸入：

四、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４、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入檢疫

物，應繳驗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但經植

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者，不在此限。

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輸入檢疫物，應於到達港、站

時，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未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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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檢疫，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６、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六、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17

條第1項規定未申請檢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包裝或擅

自移動，或收件人未依第17條第4項規定向植物檢疫機關申

請檢疫。

７、裁罰基準第2點:輸入禁止類檢疫物案件如經不起訴處分確

定，其重量未達70公斤者，第1次違規裁處3萬元至不超過5

萬元罰鍰。

８、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

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

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

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

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訴

願決定、原處分、士林地檢署112年10月23日函、不起訴處

分書、陳述意見書、基隆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個案

委任書、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基隆關112年3月22日

函、證物照片及各該送達證書（見訴願卷第2至8、16、34、

47至48、56、58、62至63、70至72、76至80、86頁）等在卷

可稽，洵堪認定。

㈢、本件被告主張原告起訴時並未蓋用公司印，其補正已逾越訴

願決定後2個月內為之，起訴應屬逾越法定期限。然行政訴

訟法第107條既規定原告之訴，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

應先定期間命補正。而本件訴願決定之收受日為113年3月14

日，收受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得向本院提起訴訟，而原告

法定代理人及訴願代理人均設籍新北市汐止區，加記在途期

間2日，是原告最後起訴日為113年5月16日，而原告起訴狀

遞送本院之日為113年5月16日，並於本院命其補正前之113

年5月20日補正其公司印，其於113年5月20日業已合法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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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5月16日之起訴狀，可認其起訴合法。被告以原告補正

日做為其是否合法起訴日之主張，當非可採。

㈣、原處分係以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第6

款裁處原告，原告主張本件業經士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確

定，主張應依據士林地檢署所為之內容免予裁罰等語：

１、查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書對象為原告代表人，並非原

告，而本件之進口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且士林地

檢署之不起訴處分內容，是以原告代表人是否違反植物防疫

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而須依同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

予以處罰，先予敘明。

２、本件原告所進口之系爭物品，屬於經主管機關指定植物、植

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

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由行政院農委會111年

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

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

「0602.90.91.49.6」），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

4款，不得輸入，且依據同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輸入如欲

輸入檢疫物，需繳交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幾之檢疫證明

書，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原處分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足

認為真實。而本件之輸入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是

以，原告於客觀上有違反植物檢疫防疫法第17條第1之行為

無疑。

３、違反第14條第1項第1款或第15條第1項規定，擅自輸入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植

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文屬於刑事罰，

且僅處罰故意（詳下述）。又公司代表人與公司，前者為自

然人，後者為法人，本為不同之人格。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對

象係與原告不同人格之原告代理人，且所審酌之條文與本件

所處罰之職務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不同，是以該不起訴

處分書之效力自不能及於原告。

４、又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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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2條定有明文。亦即如有刑事處

罰規定，如該處罰規定未有過失犯之處法，則僅有故意犯得

以處罰並追訴。而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亦即行政罰法

除了故意行為外，仍處罰過失犯。就上開2個法條之規定言

之，刑事罰之處罰，原則上以故意為原則，例外在法條有規

定時，方才處罰過失犯，而行政罰本身，主觀上具備故意及

過失者，均符合行政罰之主觀構成要件。而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22條之處罰為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屬於刑事罰，且並

未規範過失犯，則其處罰，除客體需為自然人外，主觀上僅

有故意始可處罰。而本件據以處罰原告之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第24條第1項第6款屬行政罰，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

符合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是以，就此部分應判斷者，在於原

告主觀上是否有故意過失。而原告為法人，其是否有故意過

失之判斷係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所之規定:法人、設有

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

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以原告代表人是否有故意過失

作為判斷。

５、由系爭貨品之商品截圖可知，原告代表人在購物平台購買系

爭貨品，因賣家說是在臺灣出貨，不清楚這商品會從國外進

口，且對方說是臺灣宅配就可以到。而相關網頁上寫著臺灣

淘寶，雖都是大陸貨，但說是臺灣產地出貨，亦無要求其他

運費，使原告代表人以為是台灣出貨，上開主張，有原告提

出之商品刊登頁面列印資料在卷可憑（照片擷取時間為112

年1月11日），原告代表人既係信任賣方所張貼之商品訊

息，而不知所購買之帶土植物係自境外出貨，是難認有未經

許可輸入附著土壤植物之故意，且此部分經士林地檢署檢察

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足查(見本院

卷第頁)，是原告代表人自無所謂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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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之之故意，應可認定。再依據原告所提出之商品截

圖可知，該該圖內容雖有包含臺灣之購物網站，然該內容為

簡體字內容，且縱使於台灣購物平台出貨購買，縱使賣家有

說明及保證於臺灣出貨，仍有可能該物品係從境外輸入，此

為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亦為一般於臺灣購物網站購買物品者

所有之經驗。而就購買品項而言，原告代表人確知悉其所購

買者為帶有土壤之植物，並於輸入系爭貨品之時於委託貨運

公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上記載系爭貨品為標簽紙

（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而言，其對於系爭貨品是否有自

境外輸入，並應依法申請檢疫，屬於依其情形本可注意，且

其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核有過失，是以，其既然

對系爭貨品之輸入為有過失，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

定，其過失即為原告之過失。再者，雖原告提出其代表之前

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書係針對原告代表人

是否有違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做判斷，並未判斷原告代

表人或原告是否有違反本件據以處罰之第17條，再者，如前

所述，亦未就原告及代表人是否有第15條之過失，以及第17

條第1項之故意、過失作判斷，當不得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

基礎。是以，原告就違反植物防疫檢疫被告據此予以處罰，

當屬妥適。

６、又系爭貨品之報關單上記載之收貨人為原告，且經海運進

口，有採證照片（見訴願卷第86頁），及原告委託貨運公司

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可證（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

可知，原告屬於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之輸入人，其

需遵守植物防疫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當屬無疑。

７、至被告以行政罰法第26條答辯主張原告行為雖受不起訴處分

確定，然仍可認定其違反行政法之規定處罰，但本件受不起

訴處分者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代表人，當無該條適用之餘

地，併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

鍰3萬元整，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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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

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2,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

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

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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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76號
原      告  卉堂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珮緹  


被      告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代  表  人  邱垂章  
訴訟代理人  林采妤律師
            林冠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植物防疫檢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及農業部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罰之3萬元罰鍰提起行政訴訟，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以線上實名委任方式委託海威報關有限公司（下稱海威公司）於111年12月28日向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下稱基隆關）傳輸申報自中國大陸輸入標籤紙1批，經基隆關儀檢有異，查驗後發現內裝貨物實含有帶土活植物（淨重0.93公斤，下稱系爭貨品）未申請檢疫，案移被告所屬基隆分署（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因另涉有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刑責，移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偵辦，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2年度偵字第13966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在案。被告以原告之負責人雖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惟認其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系爭貨品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物品，原告應申請檢疫而未申請，仍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及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2點規定，以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本案業經士林地檢署審理，獲判不起訴處分在案，農業部不理會司法公正裁定決議，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違法。
㈡、原告公司有販售花材，惟原告係在不知情下，被通報有系爭貨品，被告卻稱原告明知而未申報。
㈢、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原告代表人林珮緹雖於113年5月16日提出行政訴訟起訴狀，惟該起訴狀並無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亦無載明訴訟代理之旨，而僅由林珮緹簽名於書狀末，無從認定係由原告公司提出，雖於同年月20日補陳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之書狀，惟已遲誤不變期間，起訴不合法，請予駁回。
㈡、次查，參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稱「我們了解到因為未遵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相關規定…我司…全程依據正常的採購下單，選擇合法性產品，合法物流公司及報關等作業」，以及相關資料影本，可證原告確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
㈢、而系爭貨品中之活植物，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品目，核屬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第1項之檢疫物。原告未依法申請檢疫，於申報書上不實記載輸入物為「標簽紙」一批，違規屬實。除依行政罰法第8條外，原告於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中，其所營業物包含花卉零售業及農產品零售業，是原告對相關法令不得諉為不知。
㈣、末查，原告代表人雖於士林地檢署稱其認系爭商品係從臺灣發貨，當無須進行報關程序。然原告卻委任海威公司辦理通關作業，與其辯詞相互矛盾，自無可採。再者，原告亦自承其於士林地檢署提出之網購頁面係蝦皮網站之截圖，並非實際訂購系爭貨品之淘寶網站截圖，自無從依該截圖內容證明原告所辯為真。該截圖雖經士林地檢署採信，惟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2項之規定，被告仍得依法裁罰。
㈤、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相關規定:
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之1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其授權之行政院農委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0602.90.91.49.6」）。
３、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下列物品，不得輸入：四、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４、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入檢疫物，應繳驗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但經植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者，不在此限。
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輸入檢疫物，應於到達港、站時，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未經完成檢疫，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６、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六、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17條第1項規定未申請檢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或收件人未依第17條第4項規定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７、裁罰基準第2點:輸入禁止類檢疫物案件如經不起訴處分確定，其重量未達70公斤者，第1次違規裁處3萬元至不超過5萬元罰鍰。
８、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訴願決定、原處分、士林地檢署112年10月23日函、不起訴處分書、陳述意見書、基隆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個案委任書、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基隆關112年3月22日函、證物照片及各該送達證書（見訴願卷第2至8、16、34、47至48、56、58、62至63、70至72、76至80、86頁）等在卷可稽，洵堪認定。
㈢、本件被告主張原告起訴時並未蓋用公司印，其補正已逾越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為之，起訴應屬逾越法定期限。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既規定原告之訴，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而本件訴願決定之收受日為113年3月14日，收受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得向本院提起訴訟，而原告法定代理人及訴願代理人均設籍新北市汐止區，加記在途期間2日，是原告最後起訴日為113年5月16日，而原告起訴狀遞送本院之日為113年5月16日，並於本院命其補正前之113年5月20日補正其公司印，其於113年5月20日業已合法補正113年5月16日之起訴狀，可認其起訴合法。被告以原告補正日做為其是否合法起訴日之主張，當非可採。
㈣、原處分係以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第6款裁處原告，原告主張本件業經士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確定，主張應依據士林地檢署所為之內容免予裁罰等語：
１、查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書對象為原告代表人，並非原告，而本件之進口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且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內容，是以原告代表人是否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而須依同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予以處罰，先予敘明。
２、本件原告所進口之系爭物品，屬於經主管機關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由行政院農委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0602.90.91.49.6」），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不得輸入，且依據同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輸入如欲輸入檢疫物，需繳交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幾之檢疫證明書，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原處分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足認為真實。而本件之輸入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是以，原告於客觀上有違反植物檢疫防疫法第17條第1之行為無疑。
３、違反第14條第1項第1款或第15條第1項規定，擅自輸入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文屬於刑事罰，且僅處罰故意（詳下述）。又公司代表人與公司，前者為自然人，後者為法人，本為不同之人格。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對象係與原告不同人格之原告代理人，且所審酌之條文與本件所處罰之職務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不同，是以該不起訴處分書之效力自不能及於原告。
４、又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2條定有明文。亦即如有刑事處罰規定，如該處罰規定未有過失犯之處法，則僅有故意犯得以處罰並追訴。而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亦即行政罰法除了故意行為外，仍處罰過失犯。就上開2個法條之規定言之，刑事罰之處罰，原則上以故意為原則，例外在法條有規定時，方才處罰過失犯，而行政罰本身，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符合行政罰之主觀構成要件。而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之處罰為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屬於刑事罰，且並未規範過失犯，則其處罰，除客體需為自然人外，主觀上僅有故意始可處罰。而本件據以處罰原告之植物防疫檢疫法第第24條第1項第6款屬行政罰，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符合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是以，就此部分應判斷者，在於原告主觀上是否有故意過失。而原告為法人，其是否有故意過失之判斷係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所之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以原告代表人是否有故意過失作為判斷。
５、由系爭貨品之商品截圖可知，原告代表人在購物平台購買系爭貨品，因賣家說是在臺灣出貨，不清楚這商品會從國外進口，且對方說是臺灣宅配就可以到。而相關網頁上寫著臺灣淘寶，雖都是大陸貨，但說是臺灣產地出貨，亦無要求其他運費，使原告代表人以為是台灣出貨，上開主張，有原告提出之商品刊登頁面列印資料在卷可憑（照片擷取時間為112年1月11日），原告代表人既係信任賣方所張貼之商品訊息，而不知所購買之帶土植物係自境外出貨，是難認有未經許可輸入附著土壤植物之故意，且此部分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頁)，是原告代表人自無所謂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之之故意，應可認定。再依據原告所提出之商品截圖可知，該該圖內容雖有包含臺灣之購物網站，然該內容為簡體字內容，且縱使於台灣購物平台出貨購買，縱使賣家有說明及保證於臺灣出貨，仍有可能該物品係從境外輸入，此為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亦為一般於臺灣購物網站購買物品者所有之經驗。而就購買品項而言，原告代表人確知悉其所購買者為帶有土壤之植物，並於輸入系爭貨品之時於委託貨運公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上記載系爭貨品為標簽紙（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而言，其對於系爭貨品是否有自境外輸入，並應依法申請檢疫，屬於依其情形本可注意，且其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核有過失，是以，其既然對系爭貨品之輸入為有過失，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其過失即為原告之過失。再者，雖原告提出其代表之前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書係針對原告代表人是否有違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做判斷，並未判斷原告代表人或原告是否有違反本件據以處罰之第17條，再者，如前所述，亦未就原告及代表人是否有第15條之過失，以及第17條第1項之故意、過失作判斷，當不得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基礎。是以，原告就違反植物防疫檢疫被告據此予以處罰，當屬妥適。
６、又系爭貨品之報關單上記載之收貨人為原告，且經海運進口，有採證照片（見訴願卷第86頁），及原告委託貨運公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可證（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可知，原告屬於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之輸入人，其需遵守植物防疫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當屬無疑。
７、至被告以行政罰法第26條答辯主張原告行為雖受不起訴處分確定，然仍可認定其違反行政法之規定處罰，但本件受不起訴處分者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代表人，當無該條適用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 鍰3萬元整，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2,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76號

原      告  卉堂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珮緹  



被      告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代  表  人  邱垂章  

訴訟代理人  林采妤律師

            林冠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植物防疫檢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

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及農業部113年3月13日農

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8月

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因不

    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

    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罰之3萬

    元罰鍰提起行政訴訟，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

    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以線上實名委任方式委託海威報關有限公司

    （下稱海威公司）於111年12月28日向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

    （下稱基隆關）傳輸申報自中國大陸輸入標籤紙1批，經基

    隆關儀檢有異，查驗後發現內裝貨物實含有帶土活植物（淨

    重0.93公斤，下稱系爭貨品）未申請檢疫，案移被告所屬基

    隆分署（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

    分局）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因另涉有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

    第1項第4款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刑責，移請臺灣士林地方

    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偵辦，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2年

    度偵字第13966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在案

    。被告以原告之負責人雖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惟認其為系爭

    貨品之輸入人，系爭貨品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物品，原

    告應申請檢疫而未申請，仍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

    項規定，爰依同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及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17條第1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2點規定

    ，以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下稱原

    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

    部以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書（下稱

    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本案業經士林地檢署審理，獲判不起訴處分在案，農業部不

    理會司法公正裁定決議，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違法。

㈡、原告公司有販售花材，惟原告係在不知情下，被通報有系爭

    貨品，被告卻稱原告明知而未申報。

㈢、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原告代表人林珮緹雖於113年5月16日提出行政訴訟起

    訴狀，惟該起訴狀並無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亦無載明訴訟

    代理之旨，而僅由林珮緹簽名於書狀末，無從認定係由原告

    公司提出，雖於同年月20日補陳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之書狀

    ，惟已遲誤不變期間，起訴不合法，請予駁回。

㈡、次查，參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稱「我們了解到因為未遵守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相關規定…我司…全程依據正常的採購下單，

    選擇合法性產品，合法物流公司及報關等作業」，以及相關

    資料影本，可證原告確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

㈢、而系爭貨品中之活植物，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品目，核

    屬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第1項之檢疫物。原告未依法申請

    檢疫，於申報書上不實記載輸入物為「標簽紙」一批，違規

    屬實。除依行政罰法第8條外，原告於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中

    ，其所營業物包含花卉零售業及農產品零售業，是原告對相

    關法令不得諉為不知。

㈣、末查，原告代表人雖於士林地檢署稱其認系爭商品係從臺灣

    發貨，當無須進行報關程序。然原告卻委任海威公司辦理通

    關作業，與其辯詞相互矛盾，自無可採。再者，原告亦自承

    其於士林地檢署提出之網購頁面係蝦皮網站之截圖，並非實

    際訂購系爭貨品之淘寶網站截圖，自無從依該截圖內容證明

    原告所辯為真。該截圖雖經士林地檢署採信，惟依行政罰法

    第26條第1、2項之規定，被告仍得依法裁罰。

㈤、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相關規定:

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之1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植物、

    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

    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其授權之行政院農委

    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

    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

    ：「0602.90.91.49.6」）。

３、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下列物品，不得輸入：四

    、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４、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入檢疫物

    ，應繳驗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但經植物

    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者，不在此限。

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輸入檢疫物，應於到達港、站

    時，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未經完

    成檢疫，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６、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六、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17

    條第1項規定未申請檢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包裝或擅

    自移動，或收件人未依第17條第4項規定向植物檢疫機關申

    請檢疫。

７、裁罰基準第2點:輸入禁止類檢疫物案件如經不起訴處分確定，

    其重量未達70公斤者，第1次違規裁處3萬元至不超過5萬元

    罰鍰。

８、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

    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

    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

    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

    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訴

    願決定、原處分、士林地檢署112年10月23日函、不起訴處

    分書、陳述意見書、基隆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個案

    委任書、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基隆關112年3月22日函

    、證物照片及各該送達證書（見訴願卷第2至8、16、34、47

    至48、56、58、62至63、70至72、76至80、86頁）等在卷可

    稽，洵堪認定。

㈢、本件被告主張原告起訴時並未蓋用公司印，其補正已逾越訴

    願決定後2個月內為之，起訴應屬逾越法定期限。然行政訴

    訟法第107條既規定原告之訴，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

    應先定期間命補正。而本件訴願決定之收受日為113年3月14

    日，收受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得向本院提起訴訟，而原告

    法定代理人及訴願代理人均設籍新北市汐止區，加記在途期

    間2日，是原告最後起訴日為113年5月16日，而原告起訴狀

    遞送本院之日為113年5月16日，並於本院命其補正前之113

    年5月20日補正其公司印，其於113年5月20日業已合法補正1

    13年5月16日之起訴狀，可認其起訴合法。被告以原告補正

    日做為其是否合法起訴日之主張，當非可採。

㈣、原處分係以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第6款

    裁處原告，原告主張本件業經士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確定，

    主張應依據士林地檢署所為之內容免予裁罰等語：

１、查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書對象為原告代表人，並非原告

    ，而本件之進口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且士林地檢

    署之不起訴處分內容，是以原告代表人是否違反植物防疫檢

    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而須依同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予

    以處罰，先予敘明。

２、本件原告所進口之系爭物品，屬於經主管機關指定植物、植

    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

    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由行政院農委會111年1

    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之

    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0602

    .90.91.49.6」），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

    不得輸入，且依據同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輸入如欲輸入

    檢疫物，需繳交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幾之檢疫證明書，為

    兩造所未爭執，並有原處分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足認為真

    實。而本件之輸入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是以，原

    告於客觀上有違反植物檢疫防疫法第17條第1之行為無疑。

３、違反第14條第1項第1款或第15條第1項規定，擅自輸入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植物

    防疫檢疫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文屬於刑事罰，且

    僅處罰故意（詳下述）。又公司代表人與公司，前者為自然

    人，後者為法人，本為不同之人格。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對象

    係與原告不同人格之原告代理人，且所審酌之條文與本件所

    處罰之職務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不同，是以該不起訴處

    分書之效力自不能及於原告。

４、又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

    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2條定有明文。亦即如有刑事處

    罰規定，如該處罰規定未有過失犯之處法，則僅有故意犯得

    以處罰並追訴。而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

    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亦即行政罰法

    除了故意行為外，仍處罰過失犯。就上開2個法條之規定言

    之，刑事罰之處罰，原則上以故意為原則，例外在法條有規

    定時，方才處罰過失犯，而行政罰本身，主觀上具備故意及

    過失者，均符合行政罰之主觀構成要件。而植物防疫檢疫法

    第22條之處罰為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屬於刑事罰，且並

    未規範過失犯，則其處罰，除客體需為自然人外，主觀上僅

    有故意始可處罰。而本件據以處罰原告之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第24條第1項第6款屬行政罰，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

    符合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是以，就此部分應判斷者，在於原

    告主觀上是否有故意過失。而原告為法人，其是否有故意過

    失之判斷係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所之規定:法人、設有

    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

    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

    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以原告代表人是否有故意過失

    作為判斷。

５、由系爭貨品之商品截圖可知，原告代表人在購物平台購買系

    爭貨品，因賣家說是在臺灣出貨，不清楚這商品會從國外進

    口，且對方說是臺灣宅配就可以到。而相關網頁上寫著臺灣

    淘寶，雖都是大陸貨，但說是臺灣產地出貨，亦無要求其他

    運費，使原告代表人以為是台灣出貨，上開主張，有原告提

    出之商品刊登頁面列印資料在卷可憑（照片擷取時間為112

    年1月11日），原告代表人既係信任賣方所張貼之商品訊息

    ，而不知所購買之帶土植物係自境外出貨，是難認有未經許

    可輸入附著土壤植物之故意，且此部分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

    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足查(見本院卷

    第頁)，是原告代表人自無所謂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

    第1項之之故意，應可認定。再依據原告所提出之商品截圖

    可知，該該圖內容雖有包含臺灣之購物網站，然該內容為簡

    體字內容，且縱使於台灣購物平台出貨購買，縱使賣家有說

    明及保證於臺灣出貨，仍有可能該物品係從境外輸入，此為

    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亦為一般於臺灣購物網站購買物品者所

    有之經驗。而就購買品項而言，原告代表人確知悉其所購買

    者為帶有土壤之植物，並於輸入系爭貨品之時於委託貨運公

    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上記載系爭貨品為標簽紙（見

    訴願卷第78頁）。就此而言，其對於系爭貨品是否有自境外

    輸入，並應依法申請檢疫，屬於依其情形本可注意，且其能

    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核有過失，是以，其既然對系

    爭貨品之輸入為有過失，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

    其過失即為原告之過失。再者，雖原告提出其代表之前開檢

    察官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書係針對原告代表人是否

    有違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做判斷，並未判斷原告代表人

    或原告是否有違反本件據以處罰之第17條，再者，如前所述

    ，亦未就原告及代表人是否有第15條之過失，以及第17條第

    1項之故意、過失作判斷，當不得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基礎

    。是以，原告就違反植物防疫檢疫被告據此予以處罰，當屬

    妥適。

６、又系爭貨品之報關單上記載之收貨人為原告，且經海運進口

    ，有採證照片（見訴願卷第86頁），及原告委託貨運公司之

    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可證（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可

    知，原告屬於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之輸入人，其需

    遵守植物防疫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當屬無疑。

７、至被告以行政罰法第26條答辯主張原告行為雖受不起訴處分

    確定，然仍可認定其違反行政法之規定處罰，但本件受不起

    訴處分者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代表人，當無該條適用之餘

    地，併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

     鍰3萬元整，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

    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2,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

    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

    、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簡字第176號

原      告  卉堂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珮緹  



被      告  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



代  表  人  邱垂章  

訴訟代理人  林采妤律師

            林冠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植物防疫檢疫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及農業部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於113年8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29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50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涉訟者，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查本件原告不服被告裁罰之3萬元罰鍰提起行政訴訟，核其屬前揭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合先敘明。

二、事實概要：原告以線上實名委任方式委託海威報關有限公司（下稱海威公司）於111年12月28日向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下稱基隆關）傳輸申報自中國大陸輸入標籤紙1批，經基隆關儀檢有異，查驗後發現內裝貨物實含有帶土活植物（淨重0.93公斤，下稱系爭貨品）未申請檢疫，案移被告所屬基隆分署（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通知原告陳述意見，因另涉有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及第22條第1項規定之刑責，移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偵辦，經該署檢察官作成112年度偵字第13966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不起訴處分書）在案。被告以原告之負責人雖經不起訴處分確定，惟認其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系爭貨品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物品，原告應申請檢疫而未申請，仍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及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規定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2點規定，以112年11月3日防檢四字第112149621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3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農業部以113年3月13日農訴字第1120730577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駁回訴願。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訴訟。

三、本件原告主張：

㈠、本案業經士林地檢署審理，獲判不起訴處分在案，農業部不理會司法公正裁定決議，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違法。

㈡、原告公司有販售花材，惟原告係在不知情下，被通報有系爭貨品，被告卻稱原告明知而未申報。

㈢、並聲明:

１、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

２、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被告答辯則以：

㈠、經查，原告代表人林珮緹雖於113年5月16日提出行政訴訟起訴狀，惟該起訴狀並無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亦無載明訴訟代理之旨，而僅由林珮緹簽名於書狀末，無從認定係由原告公司提出，雖於同年月20日補陳蓋用原告公司大小章之書狀，惟已遲誤不變期間，起訴不合法，請予駁回。

㈡、次查，參原告於陳述意見書中稱「我們了解到因為未遵守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相關規定…我司…全程依據正常的採購下單，選擇合法性產品，合法物流公司及報關等作業」，以及相關資料影本，可證原告確為系爭貨品之輸入人。

㈢、而系爭貨品中之活植物，為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之品目，核屬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第1項之檢疫物。原告未依法申請檢疫，於申報書上不實記載輸入物為「標簽紙」一批，違規屬實。除依行政罰法第8條外，原告於商工登記公示資料中，其所營業物包含花卉零售業及農產品零售業，是原告對相關法令不得諉為不知。

㈣、末查，原告代表人雖於士林地檢署稱其認系爭商品係從臺灣發貨，當無須進行報關程序。然原告卻委任海威公司辦理通關作業，與其辯詞相互矛盾，自無可採。再者，原告亦自承其於士林地檢署提出之網購頁面係蝦皮網站之截圖，並非實際訂購系爭貨品之淘寶網站截圖，自無從依該截圖內容證明原告所辯為真。該截圖雖經士林地檢署採信，惟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2項之規定，被告仍得依法裁罰。

㈤、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所涉相關規定:

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3條之1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其授權之行政院農委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0602.90.91.49.6」）。

３、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下列物品，不得輸入：四、附著土壤之植物、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

４、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輸入人或其代理人輸入檢疫物，應繳驗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給之檢疫證明書。但經植物檢疫機關公告免繳驗者，不在此限。

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輸入檢疫物，應於到達港、站時，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未經完成檢疫，輸入人或其代理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

６、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4條第1項第6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六、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17條第1項規定未申請檢疫，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或收件人未依第17條第4項規定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

７、裁罰基準第2點:輸入禁止類檢疫物案件如經不起訴處分確定，其重量未達70公斤者，第1次違規裁處3萬元至不超過5萬元罰鍰。

８、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㈡、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已經兩造分別陳述在卷，並有訴願決定、原處分、士林地檢署112年10月23日函、不起訴處分書、陳述意見書、基隆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個案委任書、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基隆關112年3月22日函、證物照片及各該送達證書（見訴願卷第2至8、16、34、47至48、56、58、62至63、70至72、76至80、86頁）等在卷可稽，洵堪認定。

㈢、本件被告主張原告起訴時並未蓋用公司印，其補正已逾越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為之，起訴應屬逾越法定期限。然行政訴訟法第107條既規定原告之訴，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而本件訴願決定之收受日為113年3月14日，收受訴願決定後，2個月內得向本院提起訴訟，而原告法定代理人及訴願代理人均設籍新北市汐止區，加記在途期間2日，是原告最後起訴日為113年5月16日，而原告起訴狀遞送本院之日為113年5月16日，並於本院命其補正前之113年5月20日補正其公司印，其於113年5月20日業已合法補正113年5月16日之起訴狀，可認其起訴合法。被告以原告補正日做為其是否合法起訴日之主張，當非可採。

㈣、原處分係以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及第24條第1項第6款裁處原告，原告主張本件業經士林地檢署不起訴處分確定，主張應依據士林地檢署所為之內容免予裁罰等語：

１、查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書對象為原告代表人，並非原告，而本件之進口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且士林地檢署之不起訴處分內容，是以原告代表人是否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而須依同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予以處罰，先予敘明。

２、本件原告所進口之系爭物品，屬於經主管機關指定植物、植物產品及其他有傳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公告為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以下簡稱檢疫物）。由行政院農委會111年11月30日農授防字第1111495986A號公告之應實施輸入檢疫之品目（貨名：其他蘭科植物苗，貨品分類表之號列：「0602.90.91.49.6」），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不得輸入，且依據同法第16條第1項之規定，輸入如欲輸入檢疫物，需繳交輸出國植物檢疫機關發幾之檢疫證明書，為兩造所未爭執，並有原處分及翻拍照片在卷可查，足認為真實。而本件之輸入人為原告，並非原告之代表人，是以，原告於客觀上有違反植物檢疫防疫法第17條第1之行為無疑。

３、違反第14條第1項第1款或第15條第1項規定，擅自輸入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5萬元以下罰金。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條文屬於刑事罰，且僅處罰故意（詳下述）。又公司代表人與公司，前者為自然人，後者為法人，本為不同之人格。本件不起訴處分之對象係與原告不同人格之原告代理人，且所審酌之條文與本件所處罰之職務防疫檢疫法第17條第1項不同，是以該不起訴處分書之效力自不能及於原告。

４、又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刑法第12條定有明文。亦即如有刑事處罰規定，如該處罰規定未有過失犯之處法，則僅有故意犯得以處罰並追訴。而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亦即行政罰法除了故意行為外，仍處罰過失犯。就上開2個法條之規定言之，刑事罰之處罰，原則上以故意為原則，例外在法條有規定時，方才處罰過失犯，而行政罰本身，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符合行政罰之主觀構成要件。而植物防疫檢疫法第22條之處罰為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屬於刑事罰，且並未規範過失犯，則其處罰，除客體需為自然人外，主觀上僅有故意始可處罰。而本件據以處罰原告之植物防疫檢疫法第第24條第1項第6款屬行政罰，主觀上具備故意及過失者，均符合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是以，就此部分應判斷者，在於原告主觀上是否有故意過失。而原告為法人，其是否有故意過失之判斷係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所之規定: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其他組織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者，其代表人、管理人、其他有代表權之人或實際行為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之故意、過失，推定為該等組織之故意、過失。以原告代表人是否有故意過失作為判斷。

５、由系爭貨品之商品截圖可知，原告代表人在購物平台購買系爭貨品，因賣家說是在臺灣出貨，不清楚這商品會從國外進口，且對方說是臺灣宅配就可以到。而相關網頁上寫著臺灣淘寶，雖都是大陸貨，但說是臺灣產地出貨，亦無要求其他運費，使原告代表人以為是台灣出貨，上開主張，有原告提出之商品刊登頁面列印資料在卷可憑（照片擷取時間為112年1月11日），原告代表人既係信任賣方所張貼之商品訊息，而不知所購買之帶土植物係自境外出貨，是難認有未經許可輸入附著土壤植物之故意，且此部分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在卷足查(見本院卷第頁)，是原告代表人自無所謂違反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第1項之之故意，應可認定。再依據原告所提出之商品截圖可知，該該圖內容雖有包含臺灣之購物網站，然該內容為簡體字內容，且縱使於台灣購物平台出貨購買，縱使賣家有說明及保證於臺灣出貨，仍有可能該物品係從境外輸入，此為公眾所週知之事實，亦為一般於臺灣購物網站購買物品者所有之經驗。而就購買品項而言，原告代表人確知悉其所購買者為帶有土壤之植物，並於輸入系爭貨品之時於委託貨運公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上記載系爭貨品為標簽紙（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而言，其對於系爭貨品是否有自境外輸入，並應依法申請檢疫，屬於依其情形本可注意，且其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核有過失，是以，其既然對系爭貨品之輸入為有過失，依據行政罰法第7條第2項之規定，其過失即為原告之過失。再者，雖原告提出其代表之前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然該不起訴處分書係針對原告代表人是否有違法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5條做判斷，並未判斷原告代表人或原告是否有違反本件據以處罰之第17條，再者，如前所述，亦未就原告及代表人是否有第15條之過失，以及第17條第1項之故意、過失作判斷，當不得作為有利原告認定之基礎。是以，原告就違反植物防疫檢疫被告據此予以處罰，當屬妥適。

６、又系爭貨品之報關單上記載之收貨人為原告，且經海運進口，有採證照片（見訴願卷第86頁），及原告委託貨運公司之進口快遞貨物簡易申報單可證（見訴願卷第78頁），就此可知，原告屬於植物防疫檢疫法第16條第1項之輸入人，其需遵守植物防疫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當屬無疑。

７、至被告以行政罰法第26條答辯主張原告行為雖受不起訴處分確定，然仍可認定其違反行政法之規定處罰，但本件受不起訴處分者並非原告，而係原告之代表人，當無該條適用之餘地，併此敘明。

六、綜上，原告主張各節，均無可採，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罰 鍰3萬元整，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判決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予敘明。

八、本件第一審之訴訟費用為2,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九、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95條第1項後段、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法　官  唐一强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達泓                                           





